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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看工商部门2012年工作重点都是啥？

建个“黑名单”严打“傍名牌”
本报通讯员 林吉杰 本报记者 秦雪丽

建立食品安全“黑名单”定期公示经营者信用状况

生活消费也是一种品牌消
费，然而，在我们的消费中，一些
假冒伪劣商品，一些假品牌产
品，坑坏了市民的“钱袋子”。为
了全力净化市场环境，维护市场
秩序，2012年，烟台市各工商部门
均设立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办公

室，建立专门的打假队伍。同时，
建立有奖举报制度，鼓励社会公
众举报违法行为。

6月份企业年检结束后，集
中3个月的时间，在全市范围内
开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专项执
法行动，严厉查处无照经营、超

范围经营、转租营业执照、逾期
不参加年检等行为，从源头上规
范和整治市场主体经营行为。

同时，重点查处侵犯注册
商标专用权、仿冒知名商品特
有名称包装装潢和利用境外登
记的企业名称以及委托加工、

授权使用、监制等名义加工生
产“傍名牌”产品的行为，严肃
查 处 流 通 领 域 伪 造 或 冒 用 产
地、质量标志、他人厂名厂址、
经销劣质商品等违法行为和虚
假表示、虚假宣传及不正当有
奖销售等违法行为。

建立专门打假队伍 重点查处“傍名牌”产品

近年来，尽管烟台市个体私
营经济持续呈现强劲的发展势
头，但个体私营经济仍然存在规
模小、科技含量低、知名品牌小、
组织形式不适应、管理落后等问
题。因此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转
型升级、做大做强，成为工商部
门又一重要工作。

为了促进就业，帮扶特殊群
体创业。烟台市工商部门开始推
行“试营业”制度，鼓励高校毕业
生、下岗失业人员、残疾人、复员
退伍军人、返乡农民工等从事个
体经营，除从事前置审批的经营
项目外，可申请试营业，核发有
效期为6个月的营业执照。试营
业登记不收取任何费用，不纳入
验照管理。

推行“试营业”制度

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

8日，烟台市工商部门2012年工作重点出炉。作为与民生经济紧密相关的职能部
门，今年，烟台市工商局将把食品安全工作放在重点，建立食品安全“黑名单”，对严
重失信者，将吊销营业执照；另外，为了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今年，还将探索
建立“消费法庭”；建立专门打假队伍，重点查处“傍名牌”产品。

黑
名
单

“民以食为先，食以安为先。”
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市民关注的焦
点。2012年，食品安全工作成为烟
台市工商局的一项重点工作，健
全食品经营主体信用监管机制。
主要通过依法核发食品流通许可
证、建立食品经营主体信用档案、
建立食品安全“黑名单”等措施来

实施。食品经营主体信用状况定
期在红盾信息网上公示，对严重
失信者，将吊销营业执照，取消经
营资格。

对食品批发企业实施电子监
管，推进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
专业化。具体目标是到年底前，全
市各级食品批发商、流通环节食

品添加剂经营业户、经营面积在
2000㎡以上的商场超市以及3家以
上连锁食品销售企业，全部推广
使用食品电子监管系统，实现全
市流通环节食品批发和食品添加
剂经营电子记录、电子查询和电
子监管。把抽检的重点放在与市
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重要食品上。

经济消费中，人身权利受
到损害，怎样维权成为市民关
心的话题。为了更好的保护消
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提高维权效
果，烟台市消费者协会正积极
探索“消费法庭”维权形式。

2 0 1 2年，市消费者协会将

探 讨 与 市 区 两 级 法 院 共 同 设
立“消费法庭”。通过消协调解
等 途 径 不 能 得 到 解 决 的 消 费
投诉案件，“消费法庭”将进行
调解；调解不成的 ,由“消费法
庭”指导消费者提起诉讼，就
地解决。

据烟台市消费者协会一位
负责人介绍，对部分经济困难
的消费者，市消费者协会可以
实施法律援助金制度，先行垫
付诉讼费用，并由消费者维权
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免费为
消费者打官司，坚定消费者的

维权信心，以此也来增强经营
者的“责任经营”理念。

另外，在具备条件的大中
型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场和专业
批发市场中开展 1 2 3 1 5绿色维
权通道建设，全部实行直通直
联机制，就地解决消费纠纷。

探索“消费法庭”指派律师免费为弱势群体打官司

资料片


	J09-PDF 版面

